
 

1 

法務部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109 年第 2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年12月11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二、 地點：本部2樓簡報室 

三、 主席：陳政務次長明堂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詳如簡報） 

主席裁示： 

１、 請矯正署依規劃，於智慧監獄之相關系統建置完成後，辦理相關資料開

放作業，另請行政執行署及各機關(單位)定期更新業管資料集。 

２、 其餘 3項皆辦理完成，同意解除列管。 

六、 報告事項： 

（一）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盤點結果」及「民間需求回應說明」。 

說明： 

１、 依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第 10 點，略以「應按季檢視該機關

與所屬機關提報之盤點資料及民間需求之回應說明，涉機關主管法規疑

義者，應會同機關法制單位檢討修正，並確認回應說明之適切性；涉機

關業務流程或資訊系統問題者，應排定改善期程，定期追蹤列管；涉跨

部會法規疑義者，應提報行政院諮詢小組」規定辦理。 

２、 提會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盤點表最新結果」及 109 年 6月至 12 月

份「民間需求回應說明」辦理情形，俾利提交委員檢視及確認回應說明

之適切性。 

主席裁示：洽悉。 

（二）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資料開放推動成果」。 

說明： 

１、 依設置要點第 11 點，略以「應按季提報該機關與所屬機關資料開放推

動成果送行政院諮詢小組備查，並按季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data.gov.tw）公開審查結果及說明未能開放之依據，並更新預計開放

資料集清單。」規定辦理。 

２、 提會報告本部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data.gov.tw）109 年 6 月至 12 月

份開放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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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洽悉，請各機關(單位)持續辦理業管資料集開放作業。 

(三) 報告本部參與行政院「109 年度政府資料開放獎勵結果」。 

說明：提會報告行政院於 109 年 11 月 4 日函送之中央二級機關及地方政府

「109 年度政府資料開放獎勵結果」。 

主席裁示：請各機關(單位)持續提升資料集品質，積極爭取本部佳績，並持續

構思具創意性之提案，於後續年度踴躍提報參加應用獎。 

(四) 報告「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集申請下架情形」。 

說明：提會報告 109 年 6月至 12 月本部及所屬機關資料集申請下架情形。 

主席裁示：有關本部會計處因資料集內容重複，申請下架資料集 1筆，審查通

過。 

 

 

 

散會：上午 10 時 0 分 

 

                    紀錄：張雅筑陳明堂 

主席：陳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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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議程 委員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 

 

 

 

 

 

 

 

 

 

 

臨時動議： 

陳委員淑慧：經檢視法務部各機關(單位)資料開放情形表，各機

關(單位)多為逐步增加開放之資料集數，但其中法務部會計處為

減少 1筆，請問是什麼原因？ 

資訊處：該處因資料集重複，於本次會議提會申請下架資料集，

爰為減少 1 筆，下架申請內容將於後續報告事項(四)向各位委員

報告。 

 

 

 

李委員寧修：法務部在推動政府資料開放的同時，也留有相關的

統計數據、會議簡報等推動成果，想請教是否也有將這些推動過

程適度的開放出來？ 

資訊處：本部定期召開的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之相關成果，

皆有定期開放至政府資料開放平台，資料集名稱為 「法務部政府

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紀錄」，另會議簡報、資料盤點表等相關資

料，亦定期函送政府資料開放業務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供

該會備查。 

陳召集人明堂：本部資料開放推動過程及相關紀錄皆是本部所屬

各機關(單位)共同努力之成果，若有相關資料，也請參考李委員

建議持續公開。 

 

主席結論： 

陳召集人明堂： 

本部資料集開放數量目前位居行政院及各部會第二名，非常感謝

本部各機關(單位)的大力支持，後續仍請各位主管、同仁持續構

思及盤點哪些業管資料可開放出來，法務部向來較為保守，期透

過資料主動開放，讓外界能更了解本部的業務狀況，減少對本部

的誤會。 

後續要請各位民間委員再多多指教及協助，讓法務部資料開放業

務更加精進成長。 

 


